阳光采购药品部分基本用药
价格磋商和市场撮合采购合同
甲方（医疗机构）：全省医疗机构联合体
乙方（生产企业）：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，按照阳光采购药品部分基本用药价格磋商和市场撮合相关工作要求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信的原则，双方就药品采购事项磋商撮合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第一条 庆阳市人民医院作为甲方，代表全省医疗机构联合体，与乙方签订本合同。
第二条 本合同有效期从 2018年6月1日 起，至2019年5月31日 止。
第三条 药品价格按照甲方和乙方磋商撮合确认的价格执行，该价格包含成本、运输、包装、伴随服务、税费、两票制及其他一切附加费用。
第四条 甲方根据自己的用药情况下达配送订单，乙方根据标明的数量及时间进行配送。
第五条 乙方提供的药品必须符合国家的质量标准和有关要求。所供药品须提供同批号的药检报告书、发票；进口药品应附上质量检验报告书。
第六条 乙方所供药品必须执行甘肃省药品采购“两票制”相关政策规定。
第七条 乙方向甲方配送药品时必须根据药品有效期送货。以药品到货之日起计算，使用有效期必须在6个月以上（特殊药品除外），否则甲方可拒绝收货或要求乙方退货。
第八条 乙方须按甲方采购药品订单向甲方供应药品，甲方在接收药品时，应对药品进行验货确认，对不符合合同要求的，甲方有权拒绝接收。乙方应及时更换被拒绝的药品，不得影响甲方的临床用药。
第九条 为保证药品质量，避免造成药品浪费，甲方对已购进药品应妥善储存和管理。如因乙方药品质量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；如因甲方库存条件不符合要求造成的质量问题，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第十条 一般药品72小时内送达，急救药品24小时内送达。
第十一条 在本次磋商撮合结果产生起半年内，若乙方在我省其他地方的最新成交价格低于本次磋商撮合结果的，应按“从新就低”原则自动调低正在执行的磋商或撮合价格。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自新成交价格产生之日起，按最优原则调整已有实际成交价。
第十二条 本次磋商撮合价格须维持一年，在合同履行期间，如乙方私自调价或以原材料涨价、药品停产等理由拒绝供货，甲方可提请甘肃省药品集中采购领导小组办公室，按照《甘肃省药品集中采购诚信管理办法》，给予乙方取消企业（品规）挂网或配送资格、记不良记录、列入黑名单等处罚。
第十三条 本合同由甲方、乙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第十四条 合同到期的，双方经协调一致可续标，也可由甲方重新组织磋商撮合。
附件：应急磋商和市场撮合成功药品一览表（由乙方填写） 
甲方：全省医疗机构联合体（庆阳市人民医院代章）
乙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年  月  日
附件：
应急磋商和市场撮合成功药品一览表
生产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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